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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估 报 告

2022 年 8 月 4 日 8 时 20 分，位于平江县三墩乡境内的平江

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桃坪铅锌铜矿+390 中段发生一起冒顶片帮

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70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经

请示平江县人民政府同意，成立了由县纪委监委、县应急管理局、

县公安局、县总工会、县自然资源局和三墩乡人民政府派员组成

的事故调查组。2022 年 10 月 25 日，事故调查报告经平江县人

民政府批复同意。

根据《岳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生产安全

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（岳市安办〔2020〕

49 号），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“8·4”冒顶片帮事故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3 年 6 月 2 日，在县安委会的组织下，成立由县应急管

理局牵头，县纪委监委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有关人员组成

评估组，依据《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“8·4”冒顶片帮事故

调查报告》，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

现场检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平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《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“8·4”

冒顶片帮事故调查报告》的批复后，事故发生单位、有关部门对



照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建议，认真落实各项事故

整改措施。

（一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

**、矿长邹**、安全副矿长胡**，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

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桂**、安全负责人许**

等 5 名企业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；三墩乡人民政府党委委员

毛**、安全办主任苏**等 2 名公职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，

经评估组核查，所有责任人员和单位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，

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。

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、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事

故发生负有责任，经评估组核查，以上 2 家公司分别由平江县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之

规定，进行了行政处罚，已全部落实到位，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。

（二）事故责任单位、有关部门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

1、平江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。加强了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

管理工作，对外包工程的作业现场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；进一步

健全和完善了顶板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现场安全确认制；加强了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组织公司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

进行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事故隐患、排除隐患；加强了全员、全

方位、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，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安全管

理机构、班组和每个生产环节、每个工作岗位。

2、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加强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，组织开展了以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、防范意识、



危机意识和作业现场安全确认为重点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切实提高

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综合素质；开展了全员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培

训，细化现场处置预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了从业人员应

急处置的能力；组织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施工现场安全巡

查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3、三墩乡人民政府。加大了对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

监管力度，相关人员加强了学习，熟练掌握有关非煤矿山安全生

产知识和检查方法，以及各非煤矿山存在的风险隐患点和管理上

的薄弱环节，有针对性的制订监管措施；加强了安全巡查检查，

切实落实好属地监管责任，并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沟通，

重大问题应及时如实向上级相关主管部门报告。

三、评估意见

6 月 9 日，工作组现场检查了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、行

政处罚落实情况，经综合评估后认为，事发单位、有关部门能认

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有效提升

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属地监管水平，但安全管理工作仍

存在薄弱环节。为此提出如下意见：

1.事故发生单位要进一步汲取事故教训，及时修订完善冒顶

片帮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组织相关企业开展应急“大演练、

大宣传”。

2.事故发生单位要紧盯主要风险隐患，持续开展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工作，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可控，杜绝类似事故发生。

3.三墩乡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巡查

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防范事故发生。


